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合格證（明）補、換發申請書（新費率版）
	危險性機械
	危險性設備
	□檢查合格證
□檢查結果證明
□既有檢查合格證明
□設備合格戳記明細表

	□固定式起重機
□移動式起重機
□人字臂起重桿
□營建用升降機
□營建用提升機
□吊        籠
	□鍋爐
□第一種壓力容器
□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□高壓氣體容器
	

	種類及型式
	
	編號(13碼)或
構造號碼(10碼)
	

	設置地址
	
註:移動式起重機、可搬式吊籠請填寫公司登記地址。

	通訊地址
	□同上，或:

	承 辦 人
	
	電話:
或手機:
	傳真:

	補發理由
	□讓渡 □遺失 □其他        
	備    註
	

	此 致匯票、支票受款人請填：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
中華鍋爐協會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1492號6樓（代行檢查組）
電話：03-3163395      傳真：03-3162811
代檢機構共同網站：http://www.aia.org.tw/   申訴信箱：roccba@cba.org.tw
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負   責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統 一 編 號：
收 據 抬 頭 ：
(收據/合格證)寄 發 地 址 ：
中 華 民 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
註：1.請依固定式起重機、移動式起重機、人字臂起重桿、營建用升降機、營建用提升機、吊籠、鍋爐、第一種壓力容器、高壓氣體特定設備、高壓氣體容器等種類勾選一種。
    2.105年10月03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0502030444號令發布之收費標準第八條: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合格證明之補發或換發,每張收費新臺幣八佰元。
    3.匯票、支票受款人請寫: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。
    4.委託代辦者檢附委託書。
(下欄事業單位免填)
	收  文  第          號
	收    費    金    額
	收    據    號    碼

	
	
	

	表單編號
	P3-61-37D
	115.05



